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198號

原      告  全文不銹鋼工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啓全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至剛律師

被      告  星桉社會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惠方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佳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

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03,475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1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96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903,47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前於民國113年4月2日與被告簽訂原證1簡易合約，由被

告以新臺幣（下同）7,955,955元向原告購買廚房設備。嗣

經兩造合意追加減廚房設備後，買賣價金共計8,903,475

元。而兩造已於114年5月21日清點驗收原告交付之貨物，然

被告依約應付之買賣價金，尚餘2,903,475元未付。爰依民

法第367條規定、兩造簽訂之原證1簡易合約⑶付款辦法之約

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903,47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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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原告聲明請求的價金2,903,475元我都願意給付，但我方要

求蒸烤箱退貨、香料絞碎機退貨或換貨、三槽洗碗機請修繕

成獨立三槽。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民法第367條規定「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

受領標的物之義務。」，原證1簡易合約⑶付款辦法約定

「1.訂金20%、2.貨抵現場請款50%、3.安裝完成請款20%、

4.安裝完成後三十日曆天請驗收款10%」。

(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為被告所是認（見本院卷第100、169

-170頁），並有原告提出之原證1簡易合約、原證2、3追加

減報價單、原證4表單、原證5請款總表、原證6估價單、原

證7施工單、原證8請款總表等件可憑（見本院卷第17-53

頁），堪以認定。被告亦稱：原告聲明請求的價金2,903,47

5元我都願意給付等語（見本院卷第169頁），則原告依民法

第367條規定、兩造簽訂之原證1簡易合約⑶付款辦法之約

定，請求被告給付未付之價金2,903,475元，自於法有據。

(三)至於被告辯稱：原告聲明請求的價金2,903,475元我都願意

給付，但我方要求蒸烤箱退貨、香料絞碎機退貨或換貨、三

槽洗碗機請修繕成獨立三槽等語（見本院卷第169-170

頁），然原告主張：蒸烤箱因是中古品，依原證1合約（5）

備註的a約定中古品只保固3個月，我方已經交貨1年了所以

不會辦理退貨及保固。再就所謂香料絞碎機，即三孔打碎

機，我方是依照對方需求交付，在原證1項次B的7，至於是

否符合廚師需求並非當初約定範圍，不能以廚師說需要二次

加工，就來說我們交付的三孔打碎機不符合預期。有關三槽

洗碗機，雙方沒有約定三槽洗碗機需獨立，請參酌原證1項

次A的3，並沒有在欄位上說明需要各自獨立，與被告所述需

要獨立完全不同；蒸烤箱部分為原證1項次C的21其價金為23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萬8千元，三孔打碎機為原證1項次B的7價金為5萬8千元，三

槽洗碗機為原證1項次A的3價金為46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

00、170頁），經核原告上開主張均與原證1合約所載內容相

符，被告復未就其所稱上開三機器有何不合債之本旨之給付

或有何瑕疵為舉證，是被告所辯自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兩造簽訂之原證1簡易

合約⑶付款辦法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2,903,475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1月15日（回證見本院卷第67

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

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葛其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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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198號
原      告  全文不銹鋼工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啓全  


訴訟代理人  張至剛律師
被      告  星桉社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惠方  


訴訟代理人  蔡佳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03,475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96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903,47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前於民國113年4月2日與被告簽訂原證1簡易合約，由被告以新臺幣（下同）7,955,955元向原告購買廚房設備。嗣經兩造合意追加減廚房設備後，買賣價金共計8,903,475元。而兩造已於114年5月21日清點驗收原告交付之貨物，然被告依約應付之買賣價金，尚餘2,903,475元未付。爰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兩造簽訂之原證1簡易合約⑶付款辦法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903,4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原告聲明請求的價金2,903,475元我都願意給付，但我方要求蒸烤箱退貨、香料絞碎機退貨或換貨、三槽洗碗機請修繕成獨立三槽。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民法第367條規定「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原證1簡易合約⑶付款辦法約定「1.訂金20%、2.貨抵現場請款50%、3.安裝完成請款20%、4.安裝完成後三十日曆天請驗收款10%」。
(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為被告所是認（見本院卷第100、169-170頁），並有原告提出之原證1簡易合約、原證2、3追加減報價單、原證4表單、原證5請款總表、原證6估價單、原證7施工單、原證8請款總表等件可憑（見本院卷第17-53頁），堪以認定。被告亦稱：原告聲明請求的價金2,903,475元我都願意給付等語（見本院卷第169頁），則原告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兩造簽訂之原證1簡易合約⑶付款辦法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未付之價金2,903,475元，自於法有據。
(三)至於被告辯稱：原告聲明請求的價金2,903,475元我都願意給付，但我方要求蒸烤箱退貨、香料絞碎機退貨或換貨、三槽洗碗機請修繕成獨立三槽等語（見本院卷第169-170頁），然原告主張：蒸烤箱因是中古品，依原證1合約（5）備註的a約定中古品只保固3個月，我方已經交貨1年了所以不會辦理退貨及保固。再就所謂香料絞碎機，即三孔打碎機，我方是依照對方需求交付，在原證1項次B的7，至於是否符合廚師需求並非當初約定範圍，不能以廚師說需要二次加工，就來說我們交付的三孔打碎機不符合預期。有關三槽洗碗機，雙方沒有約定三槽洗碗機需獨立，請參酌原證1項次A的3，並沒有在欄位上說明需要各自獨立，與被告所述需要獨立完全不同；蒸烤箱部分為原證1項次C的21其價金為23萬8千元，三孔打碎機為原證1項次B的7價金為5萬8千元，三槽洗碗機為原證1項次A的3價金為46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00、170頁），經核原告上開主張均與原證1合約所載內容相符，被告復未就其所稱上開三機器有何不合債之本旨之給付或有何瑕疵為舉證，是被告所辯自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兩造簽訂之原證1簡易合約⑶付款辦法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2,903,4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1月15日（回證見本院卷第6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葛其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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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星桉社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惠方  



訴訟代理人  蔡佳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

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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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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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以新臺幣（下同）7,955,955元向原告購買廚房設備。嗣

    經兩造合意追加減廚房設備後，買賣價金共計8,903,475元

    。而兩造已於114年5月21日清點驗收原告交付之貨物，然被

    告依約應付之買賣價金，尚餘2,903,475元未付。爰依民法

    第367條規定、兩造簽訂之原證1簡易合約⑶付款辦法之約定

    ，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903,475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原告聲明請求的價金2,903,475元我都願意給付，但我方要

    求蒸烤箱退貨、香料絞碎機退貨或換貨、三槽洗碗機請修繕

    成獨立三槽。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民法第367條規定「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

    受領標的物之義務。」，原證1簡易合約⑶付款辦法約定「1.

    訂金20%、2.貨抵現場請款50%、3.安裝完成請款20%、4.安

    裝完成後三十日曆天請驗收款10%」。

(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為被告所是認（見本院卷第100、169

    -170頁），並有原告提出之原證1簡易合約、原證2、3追加

    減報價單、原證4表單、原證5請款總表、原證6估價單、原

    證7施工單、原證8請款總表等件可憑（見本院卷第17-53頁

    ），堪以認定。被告亦稱：原告聲明請求的價金2,903,475

    元我都願意給付等語（見本院卷第169頁），則原告依民法

    第367條規定、兩造簽訂之原證1簡易合約⑶付款辦法之約定

    ，請求被告給付未付之價金2,903,475元，自於法有據。

(三)至於被告辯稱：原告聲明請求的價金2,903,475元我都願意

    給付，但我方要求蒸烤箱退貨、香料絞碎機退貨或換貨、三

    槽洗碗機請修繕成獨立三槽等語（見本院卷第169-170頁）

    ，然原告主張：蒸烤箱因是中古品，依原證1合約（5）備註

    的a約定中古品只保固3個月，我方已經交貨1年了所以不會

    辦理退貨及保固。再就所謂香料絞碎機，即三孔打碎機，我

    方是依照對方需求交付，在原證1項次B的7，至於是否符合

    廚師需求並非當初約定範圍，不能以廚師說需要二次加工，

    就來說我們交付的三孔打碎機不符合預期。有關三槽洗碗機

    ，雙方沒有約定三槽洗碗機需獨立，請參酌原證1項次A的3

    ，並沒有在欄位上說明需要各自獨立，與被告所述需要獨立

    完全不同；蒸烤箱部分為原證1項次C的21其價金為23萬8千

    元，三孔打碎機為原證1項次B的7價金為5萬8千元，三槽洗

    碗機為原證1項次A的3價金為46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00、

    170頁），經核原告上開主張均與原證1合約所載內容相符，

    被告復未就其所稱上開三機器有何不合債之本旨之給付或有

    何瑕疵為舉證，是被告所辯自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兩造簽訂之原證1簡易

    合約⑶付款辦法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2,903,475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1月15日（回證見本院卷第67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

    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

    ，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葛其祐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198號

原      告  全文不銹鋼工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啓全  



訴訟代理人  張至剛律師

被      告  星桉社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惠方  



訴訟代理人  蔡佳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03,475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96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903,47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前於民國113年4月2日與被告簽訂原證1簡易合約，由被告以新臺幣（下同）7,955,955元向原告購買廚房設備。嗣經兩造合意追加減廚房設備後，買賣價金共計8,903,475元。而兩造已於114年5月21日清點驗收原告交付之貨物，然被告依約應付之買賣價金，尚餘2,903,475元未付。爰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兩造簽訂之原證1簡易合約⑶付款辦法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903,4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原告聲明請求的價金2,903,475元我都願意給付，但我方要求蒸烤箱退貨、香料絞碎機退貨或換貨、三槽洗碗機請修繕成獨立三槽。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民法第367條規定「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原證1簡易合約⑶付款辦法約定「1.訂金20%、2.貨抵現場請款50%、3.安裝完成請款20%、4.安裝完成後三十日曆天請驗收款10%」。

(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為被告所是認（見本院卷第100、169-170頁），並有原告提出之原證1簡易合約、原證2、3追加減報價單、原證4表單、原證5請款總表、原證6估價單、原證7施工單、原證8請款總表等件可憑（見本院卷第17-53頁），堪以認定。被告亦稱：原告聲明請求的價金2,903,475元我都願意給付等語（見本院卷第169頁），則原告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兩造簽訂之原證1簡易合約⑶付款辦法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未付之價金2,903,475元，自於法有據。

(三)至於被告辯稱：原告聲明請求的價金2,903,475元我都願意給付，但我方要求蒸烤箱退貨、香料絞碎機退貨或換貨、三槽洗碗機請修繕成獨立三槽等語（見本院卷第169-170頁），然原告主張：蒸烤箱因是中古品，依原證1合約（5）備註的a約定中古品只保固3個月，我方已經交貨1年了所以不會辦理退貨及保固。再就所謂香料絞碎機，即三孔打碎機，我方是依照對方需求交付，在原證1項次B的7，至於是否符合廚師需求並非當初約定範圍，不能以廚師說需要二次加工，就來說我們交付的三孔打碎機不符合預期。有關三槽洗碗機，雙方沒有約定三槽洗碗機需獨立，請參酌原證1項次A的3，並沒有在欄位上說明需要各自獨立，與被告所述需要獨立完全不同；蒸烤箱部分為原證1項次C的21其價金為23萬8千元，三孔打碎機為原證1項次B的7價金為5萬8千元，三槽洗碗機為原證1項次A的3價金為46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00、170頁），經核原告上開主張均與原證1合約所載內容相符，被告復未就其所稱上開三機器有何不合債之本旨之給付或有何瑕疵為舉證，是被告所辯自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兩造簽訂之原證1簡易合約⑶付款辦法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2,903,4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1月15日（回證見本院卷第6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葛其祐





